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坪山区石井街道深圳市16号线共建管廊三标四
工区工程项目“1·27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1月27日17时50分许，坪山区石井街道深圳市16号线

共建管廊三标施工总承包工程四工区综合井19号发生一起高处

坠落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

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根据省、市安委办关于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

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有关要求，深圳市坪山区

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“1·27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和

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对各相关

单位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2025 年 2 月 18 日，深圳市坪山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牵头成立事故评估组，评估组组长由区安委办有关负责同志担

任，成员市住房和建设局、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

局、石井街道办有关同志组成。

评估组根据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坪山区石井街

道深圳市 16 号线共建管廊三标四工区工程项目“1·27”一般

高 处 坠 落 事 故 调 查 报 告 》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《 事 故 调 查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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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”），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，评估事故发生单

位、相关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

具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责任追究

落实等情况。

评估组采取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询文件、走访核查等

方式，对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

作，形成评估报告，对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进

行了反馈，并要求立即进行整改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经区政府批复同意后，各相关单位按区

安委办要求，认真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，并

将工作落实情况报区安委办。评估组认为，各相关单位能够按

时限要求报送工作落实情况，对事故责任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

有限公司及事故责任人郭*飞、秦*东、张*亮、刘*鸿、卢*的责

任追究已落实到位，未发现擅自变更、降低标准等问题；对事

故相关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、监管单位和有关人员的处

理已得到落实。各有关单位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改进

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和建议进行了整改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已

全部完成。

三、事故教训吸取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各相关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组织开展安

全警示教育，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以及现场

管理人员的风险辨识和风险管控能力，加强作业现场管理；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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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政府部门对事故相关单位进行了约谈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

项整治行动，加强在建工地安全巡查。同时督促有关单位加强

安全警示教育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一）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一是印发了关于加强甩项、遗留、零星及小散工程安全管

理的通知，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对小散工程的安全管控，提高思

想认识，全面梳理和排查小散工程的安全隐患，对小散工程要

明确施工负责人，并严格落实地铁公司的相关管理办法。二是

加强对建设工程零星工程的安全巡查，实现安全检查的全覆盖

管理，确保安全检查不留死角、不留遗漏。

（二）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

一是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成立安全监

督小组，定期对项目部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，鼓励员工对

安全问题进行举报。二是进一步加强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

安全教育培训。组织全体管理人员和全体作业人员到培训基地

参加产业工人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。

（三）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一是项目总监、总监代表、安全总监做出了行政诫勉的处

罚。二是分公司总经理主持召开事故警示会，督促现场监理人

员和管理人员切实履行监理职责。三是加强现场监理，对违规

高空作业、未履行吊装令审批流程、未履行临边护栏安拆手续

、未进行用电设备日常检查等现象要及时制止和处置，杜绝各

类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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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走访核查，查阅相关文书、处罚决定书、相关

政府监管部门以及涉事企业落实“1·27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结

案批复情况等资料，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

责任人员的处理已落实。

（一）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。由坪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

罚款人民币30万元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（二）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.秦*东，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驻涉事项目部常务副经

理，事发时为该项目部实际负责人，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

罪，坪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25年2月18日向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

公诉，目前坪山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。

2.张*亮，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驻涉事项目部党支部书

记兼副经理，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125666.47元

的行政处罚，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3.刘*鸿，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驻涉事项目部安全总

监，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105297.13元的行政处

罚，处罚已执行完毕。

4.卢*，深圳市金建吊装运输有限公司吊车司机，由公司内

部进行处理，具体为：罚款1000元处罚，如日后再次违反规

定，罚款加倍并辞退处理。

（三）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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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将事故调查中发现的非官方救护车违规转运尸

体问题移交民政局调查处理，民政调查后认定司机张*海的行

为未达到违反《深圳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》第八条及第三十

条规定的依法应由民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形，不应予以行

政处罚，但对其了进行批评教育，引导其自觉守法。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针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，市住房和建设

局、坪山区住房和建设局和石井街道办事处已报送整改落实情

况，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、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

集团有限公司、监理单位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报告。

（一）市住房和建设局

一是对涉事项目相关单位进行约谈，要求有关单位汲取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对现场进行全面排查和整改，加强安全管理，

认真履职安全职责。二是组织召开事故现场警示会。三是持续

加大深基坑（高边坡）、地下暗挖工程、建筑起重机械、脚手

架及高支模等危大工程监督执法力度；进一步强化现场监督管

理，“全面实施标准化检查、菜单式执法”模式，严抓建筑施

工安全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。

（二）坪山区住房和建设局

督促有关单位落实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对部分责任人员进行

公司内部处罚的要求；督促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进

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施工工地的现场管理；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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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区行业部门、各街道等部门召开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会

商会议；每月组织第三方专业队伍，对市管项目安全文明施工

情况进行检查，加强对市管工程定期研判、定期通报、定期督

查，针对存在问题第一时间排查到位、整治到位、执法到位，

发现有关问题及时通报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、市市政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石井街道办事处

组织开展建设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要求相关

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；结合春节后复工

复产，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

事故警示工作；将专项整治行动延续至日常建筑工地巡查，持

续强化施工安全监管工作，敦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。

（四）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

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。在全公司范围内深入扎实开

展反“三违”大检查、大整治活动，在深圳地铁项目部召开事

故分析反思会，深入剖析事故原因，加强事故警示教育。二是

强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严格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

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加大项目管控力度，健全安全管理

体系，配强安全管理人员，细化安全岗位责任，夯实安全生产

基础。三是严格按执行规章制度。施工作业前严格按规定开具

作业票，吊装令，并报监理进行审批，监理按要求进行旁站。

四是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。分层分类加强重点教育，提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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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管理人员过程履责及监控能力。对一线管理人员加强考核，

时刻警惕安全风险，杜绝一切违章作业行为。五是加强危大工

程的安全管控。加强关键工序作业领导带班和安全卡控，落实

技术人员旁站监督制度，细化和完善施工作业指导书、安全技

术交底和操作规程等，特别是针对剩余防水作业，优化专项施

工方案，确保防水作业安全。六是强化风险管控和应急管理。

强化安全管控重点，严格执行安全许可制度，从源头上强化安

全风险管控。七是加强应急管理，完善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

案，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五）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一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住建项目统筹协调管理，切

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二是对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进行严

肃处理。三是深入事故项目施工现场对安全、质量、文明施工

进行细致检查，要求认真落实安全教育，加强安全技术交底，

严格落实审批制度，细化安全管理工作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。

四是制定并落实《作业清单管理办法》，明确作业管理要求，

强化现场作业管理。五是强化考核和参建履约评价，督促施工

单位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六是督促施工单位对施工安

全风险进行系统性的识别和评估，加强甩项、遗留、零星及小

散工程安全管理，全面梳理和排查安全隐患，防范各类事故的

发生。

（六）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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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健全监

理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保障体系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

任。二是严格落实作业审批制度，尤其是吊装令、高处作业令

等高危险作业行为，确保安全措施到位，按规定开具吊装令和

高处作业票，并将作业清单作业票公示在现场的显眼处，由总

监、总代和安全总监对作业情况进行巡视检查。三是合理划分

网格化区域，明确网格员职责分工，做到网格无盲区、巡查无

死角。四是对所有工点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确保安全管理无死

角。五是对重大风险源进行梳理、细化监理部各项安全管控措

施，对重大风险源及控制措施在各站点进行张贴、督促各监理

部人员落实监理部安全管理岗位责任制，做好每日隐患排查治

理与预控，实时上报施工现场各项作业安全施工及管控状态，

确保信息传递及时，监控实时到位。六是利用微信平台建立三

方信息共享机制，督促施工单位提前向地铁业主、所有监理人

员与施工管理人员共享作业计划、作业信息，便于提前审批、

提前统筹安排监护人员，确保现场安全监督到位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问题

查阅事故发生后到评估当日相关隐患排查整改材料，发现

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仍然存在吊装作业和高处作业不规范的情

况，如吊装作业区域未设置警戒带进行围闭、汽车吊支腿设置

不到位、吊装钢丝绳存在硬弯折、违规使用吨袋吊装材料、高

处作业防护措施不到位、临边防护栏缺失等问题，说明事故发

生后，部分一线作业人员仍未有效汲取事故经验教训，安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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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操作技能仍未得到根本提高，一线管理人员对现场作业安

全管控仍存在漏洞，事故相关单位需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组织开展高处作业和吊装作业安全专项培训。同时，加

强作业前现场安全措施核查，措施不到位严禁开工作业；行业

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巡查，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履职管理职责，

严防类似事故发生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施工单位内部管理

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自查自纠长效机制，定期开

展全面的内部安全检查，涵盖施工设备、作业环境、人员操作

规范等方面，确保不留死角；丰富安全教育培训形式和内容，

针对不同岗位制定个性化培训，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；

建立内部奖励机制，对发现并及时报告安全隐患、提出有效安

全改进建议的员工给予物质奖励，激励全员参与安全管理。

（二）加强行业监管协同

行业监管部门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，住房和建设局、街道

等部门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强化监督执法，层层压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管理

鼓励施工单位加大安全管理科技投入，推广使用智能安全

帽、塔吊防碰撞系统、深基坑监测系统等智能化设备。监管部

门定期组织施工单位开展智能化安全管理技术交流活动，分享

成功经验和案例，促进整体安全管理水平提升。


